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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三○○八三○號


茲修正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修正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布
第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本條例自修正條文公布之日起一年六個月後失其效力。
本條例施行期限，經立法院同意，得再延長一年。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三○四一七○號


茲增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五條、第八條、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增訂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五條、第八條、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戒嚴時期，台灣地區係指自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止宣告戒嚴之時期；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係指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宣告戒嚴之時期。
本條例所稱受裁判者，係指人民在戒嚴解除前，因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經判決有罪確定或裁判交付感化教育者。
受裁判者或其家屬，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得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二年內，依本條例規定申請給付補償金。
前項期限屆滿後，若仍有受裁判者或其家屬因故未及申請補償金，再延長兩年。
第　五　條　　受裁判者之補償金額，以基數計算，每一基數為新臺幣十萬元，最高不得超過六十個基數。但受裁判者死亡或受裁判者申請後死亡，由大陸地區之受裁判者家屬申領者，補償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超過部分之申領權，得由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受裁判者家屬主張之；臺灣地區無同為繼承之受裁判之家屬，得由臺灣地區後順序繼承之受裁判者家屬主張之。
前項補償金之標準、申請、認定程序及發放事宜，由基金會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補償：
一、因同一原因事實，已依法受領冤獄賠償或二二八事件補償者。
二、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經認定觸犯內亂罪、外患罪確有實據者。
前項第二款之認定，由基金會設置審查小組就個案逐一審認之。
第二項審查小組，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法官、政府代表共同組成，不以董事為限，其中曾任或現任法官、檢察官、律師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其遴選方式及人選，由基金會報請行政院核備之。
基金會對於審查小組之決定，非經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董事會，以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得撤銷或變更之。但對審查小組之補償決定，基金會如為不利之變更，應移請審查小組再行審查。再行審查以一次為限。
第十四條　　經基金會調查認定符合補償要件者，應於認定核發之日起二個月內一次發給。受領取之通知而未於五年內領取者，除有正當事由者外，其補償金歸屬國庫。
大陸地區之受領權人得自行或委託臺灣地區人民領取。其欲自行領取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同一補償事件有二受領權人以上者，應委託其中一人代表領取。
第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修正後本條例第二條第四項之規定期限內，準用本條例規定申請給付補償金：
一、於戒嚴時期因參與同一原因事實之行為，部分行為人為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受裁判者，而其他行為人受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以外之有罪判決確定者。
二、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宣告戒嚴前，因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經判決有罪確定或裁判交付感化教育者。
三、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前，因涉嫌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遭治安或軍事機關限制人身自由而未經起訴、未經不起訴處分、經不起訴處分、未經裁判或受裁判者。
四、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至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宣告戒嚴前，在台灣地區觸犯戰爭罪犯審判條例，遭治安或軍事機關限制人身自由，經判決無罪確定者。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八日


任命孫寶鉅、歐連發、沈陳成為臺北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蕭坤山為臺北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吳信友、鄭昭雄為臺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參議，陳美秀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葛明真、李玉琴、楊添貴、陳秀美、鍾信芳、陳世弘、林燕宜、林書宇、李政勳、翁媛鈴、賴　瑋、陳韻如、陳美春、柳清林、伍碧濤、賴憲樟、楊慈雲、廖子強、呂紹霖、蔡玉珍、王立山、謝明洲、曾世杰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任命張佩珍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主任檢察官，蔡清祥為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檢察長，謝榮盛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長，徐松奎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江守權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楊森土為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謝錫和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賴哲雄、張宏謀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陳吉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羅建勛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郭珍妮為簡任第十職等檢察官，張清雲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范文豪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黃玉珍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許美女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檢察官，鄧藤墩、蕭博文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凌博志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廖允松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李松德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陳守煌為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朱家崎、楊秀琴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林朝松為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檢察長，林慶宗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王崇儀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郭學廉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侯寬仁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
任命朱富美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楊秀蘭、羅榮乾、洪光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陳舜銘、越方如、李土城、丁樹蘭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侯名皇、楊國宏、謝淑婠、林邦樑為簡任第十職等檢察官，朱兆民、侯千姬、呂文忠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陳文琪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陳國鳴、陳俊宏、王壬貴為簡任第十職等檢察官，張振興、蔡瑞宗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郭學廉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張慶林、王家春為簡任第十職等檢察官，朱　楠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宋國業為簡任第十職等襄閱主任檢察官，蔡添源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呂東融為簡任第十職等書記官長，施茂林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卓春蓮、簡豐年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林惠、朱坤茂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吳文忠、蕭連森、李斐瑄、黃俊鳴、陳順昌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王文和、李月治、周穎宏、王清杰、邱雲昌為簡任第十職等檢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任命刁建生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李德智為警正一階警察官，劉展明為警正三階警察官，邱浩銘、黃芳明、黃永吉、陳炳憲、陳榮松、陳育文、蘇丁建、賴賢勇、林大鈞、鄭進順、陳捷慎、陳怡國、張根本、何世吉、葉國輝、謝有全、張嘉閔、張志鋒、郭文法、邱建利、阮銘宏、李棟成、黃正芳、游嘉新、簡嘉樺、李岳龍、陳彥銘、潘明郎、呂志龍、鍾美慧、周信全、林坤義、陳豐文、潘清德、林聰文、陳元俊、陳世平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任命林泰銘為警正一階警察官，黃增樟、鄭平芳、張進福為警正二階警察官，陳清柏、張思親、張益新、楊仁奇、黃榮雄、蘇振宗、楊永生、楊賢福、簡昭榕、陳志雄、梁智先、劉邦山、洪俊男、謝　堅、游福順、吳家淦、姜元棠、黃文寬、鍾坤憲、洪基振、林慶福、黃啟杰、劉永鑫、李忠憲、張顯鐘、劉鴻俊、游泰倫、楊健良、余國安、廖垂堂、韓修愛、賴國樑、劉雙榮、涂國材、陳瀅中、徐肇衡、葉貴和、蔡參桔、鍾東貴、吳世明、蔡金龍、林鏡泉、王文龍、徐義懿、潘志華、楊芳星、吳國經、李應賢、黃瑞明、黃英田、陳和杉、許清森、鄭金龍、李後興、林元和為警正三階警察官，蕭夏子、陳春郎、黃萬勳、黃偉林、楊國民、許兆輝、林志燦、黃文謙、王世光、張俊福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特派陳聽安為九十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任命林宗勇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劉榮主為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張盛和為臺北巿國稅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陳文宗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林益鐘為臺灣省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
任命朱兆銓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三職等主任委員，吳當傑為簡任第十二職等副主任委員，凌忠嫄為賦稅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胡天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
任命謝中侯為行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職等編譯。
任命呂鴻光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何舜琴為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所長。
任命王敬前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政風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陳瑞敏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會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會計長，孔慶立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駱慧菁為海洋巡防總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鄭榮芳為海岸巡防總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張聰明、施宗英為國家檔案局籌備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副主任，王崇賢、許啟義、李延禧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林秋燕為簡任第十職等高級分析師。
任命陳守信為臺中市稅捐稽徵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呂宏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兆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順興、王曉雲、陳慧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古舜、宋志宏、葉哲誌、周玉奇、洪志祥、徐武煥、葉俊沐、阮甫寬、王裕順、廖鴻仁、張世忠、陳子偉、鍾嘉綾、林秀儒、歐陽瑋、鄧堯銓、范家翔、楊沛雯、王巧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淑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朱錫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顏家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品俊、賴銘森、周美燕、陳姵如、王民郎、王遠平、郭樹根、薛明宏、何瑞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淑芬、邱鳳廷、洪金火、李錦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康文樹、李啟清、林心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姜乃榕、劉雅琪、郭惠玟、賴瑞華、詹瑞禎、許義財、藍月吟、余政諭、胡淑蘭、陳莉華、劉美妙、吳昇運、黃昭蓉、黃雅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瑩珊、林維萱、洪甄彌、蔡淑娟、張妙莉、柯淑玲、顏淑芬、程素芬、蔡淑鈴、張斐雅、謝淑足、彭明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珍珠、武玉琴、陳淑華、賴文芳、沈哲怡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一○○二三五一○號


監察院前院長、總統府前資政黃尊秋，秉性謙沖，才識卓越。困學自勵，持躬誠篤。中央警官學校畢業，並參加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警察行政人員考試及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推事檢察官考試及格。早歲供職警界，服務桑梓。歷任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推事兼庭長、首席檢察官等職，斷訟折獄，平亭公允，明察秋毫，無枉無縱。民國六十二年膺選監察委員，忠誠嚴正，柏台望重。復於民國七十年榮任監察院副院長，七十六年膺選監察院院長，董督院務，展佈新猷，修訂法規，推動資訊化，提升議事效能，猷績懋昭。比年聘任資政，翊贊中樞，聲華益著。嗣復設立「健順養護中心」，澤惠廣被，德業孔彰。綜其生平，忠藎謀國，碩德宿望，盡瘁國事，朝野同欽。茲聞溘逝，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崇禮耆賢之至意。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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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瓦多共和國總統佛洛瑞斯閣下（Excmo.Sr.Lic.Francisco Guillermo Flores Perez）暨夫人等一行抵華訪問
薩爾瓦多共和國總統佛洛瑞斯閣下（Excmo.Sr.Lic.Francisco Guillermo Flores Perez）暨夫人等一行二十五人，應我政府邀請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六日晚間九時五十分抵華訪問。總統暨夫人於十二月七日上午十時親率政府高級文武官員、駐華外交使節團，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公園藝文廣場以隆重軍禮歡迎；十時四十分，兩國總統暨夫人在總統府二樓國家安全會議會議室舉行第一次會談，雙方就國際情勢及兩國共同關切事項交換意見，佛洛瑞斯總統對中華民國近年來在政治民主化及經濟發展等方面之卓越成就，深表推崇，並重申支持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組織之堅定立場；下午七時，總統暨夫人在總統府三樓大禮堂設國宴款待國賓等一行，我政府官員及駐華外交使節團等七十餘人作陪。席間，佛洛瑞斯總統致贈陳總統該國最高之「荷西．馬第亞斯．雷爾卡多金質大十字國家勳章」並頒贈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外交部部長田弘茂「荷西．馬第亞斯．雷爾卡多銀質大十字國家勳章」，以感謝陳總統、張院長、田部長對中、薩邦誼所作之貢獻；總統亦頒贈薩國第一總統職務代理人穆拉頤（Excmo.Sr.Lic.Roberto Murray Meza）「特種大綬卿雲勳章」、薩國經濟部長拉嘉優（Excmo.Sr.Lic.Miguel Ernesto Lacayo）「大綬景星勳章」，以表彰渠等對增進中、薩政府與人民間之友誼所作之貢獻。佛洛瑞斯總統訪華期間，曾會見我政府高層官員及企業界領袖，並參觀各項民間醫療及經貿建設等。九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兩國總統暨夫人在總統府三樓會客室進行第二次會談；四時，兩國元首在大禮堂簽署聯合公報；國賓於九日下午六時三十分搭機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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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核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
	
	
	
	
	
	
	
	
	
	
	
	
	
	
	
	
	
	
	
	

	
	
	
	
	
	
	
	
	
	
	
	
	
	
	
	
	
	
	
	

	
	
	
	
	
	
	
	
	
	
	
	
	
	
	
	
	
	
	
	

	
	
	
	
	
	
	
	
	
	
	
	
	
	
	
	
	
	
	
	

	
	
	
	
	
	
	
	
	
	
	
	
	

	
	
	
	
	
	
	
	
	
	
	
	
	
	
	
	
	
	
	
	

	
	
	
	
	
	
	
	
	
	
	
	
	
	
	
	
	
	
	
	

	
	
	
	
	
	
	
	
	
	
	
	
	
	
	
	
	
	
	
	

	
	
	
	
	
	
	
	
	
	
	
	
	
	
	
	
	
	
	
	

	
	
	
	
	
	
	
	
	
	
	
	
	
	
	
	
	
	
	
	

	
	
	
	
	
	
	
	
	
	
	
	
	
	
	
	
	
	
	
	

	
	
	
	
	
	
	
	
	
	
	
	
	
	
	
	
	
	
	
	

	
	
	
	
	
	
	
	
	
	
	
	
	
	
	
	
	
	
	
	

	
	
	
	
	
	
	
	
	
	
	
	
	
	
	
	
	
	
	
	

	
	
	
	
	
	
	
	
	
	
	
	
	
	
	
	
	
	
	
	


內政部核准回復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
	
	
	
	
	
	
	
	
	
	
	
	
	
	

	
	
	
	
	
	
	
	
	
	
	
	
	
	

	
	
	
	
	
	
	
	
	
	
	
	
	
	

	
	
	
	
	
	
	
	
	
	
	
	
	
	

	
	
	
	
	
	
	
	
	
	
	
	


內政部核准歸化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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